
國立中興大學電機資訊學院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具體事實表 
 

說明： 

（壹）本學院教師著作評分，係依據外審委員們之評分加權平均換算而得。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於執行

  學術專業審查時，得調整該項得分。 

（貳）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於調整該項著作得分時，均須填寫有關之具體事實。 

（參）未填寫本表具體事實表，其審查評分表內之調整分數視為無效。  

 

升等教師姓名  服務系所 工程系（所） 

現        職  擬升職級  現職年資    年  月   

 

具  體  事  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本欄評語係依據【  】著作外審委員書面資料【  】升等教師書面資料 

                【  】系所教評會書面資料  【  】其他（請書寫） 

                （本項可多重勾選） 

 

 

 

107年 8月 1日院務會議訂定通過 

 


